
共同偿还承诺书

      系借款人       的     ，因       作为借款人向贵中心提出贷款申请，用于购买位于          
                   的住房，金额为        元，期限为

    年的情况属实。

2.本人承诺为借款人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若借款人未按借款合同规定按期还款，本人愿承担还款义务，授权长治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中扣收逾期贷款本金、利息、罚息、以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其他费用，若上述财产不足以偿还应付债务，本人愿意以工资、奖金等其他合法收入及个人财产不足以偿还应付债务。
共同偿还人在确认和正确理解上述条款后请签名并按指印。

共同偿还人签字：

年  月  日


